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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与行使方式
俞保田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 

[摘　要]《合同法》与《民法典》关于“催告后合理期限内不行使解除权”的规范存在解释空间。基于解除权的形成权属

性，构建统一的除斥期间规范一体适用于典型合同与非典型合同的解除可能更具合理性。对解除权行使的异议制度经历了从《合

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理解偏差到《九民纪要》的正确适用。合同当事人是否享有解除权应进行实质性审查。而相应的

解除权异议规范目的可能会落空，导致法规范成为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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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

（一）法条规范

《合同法》第95条第1款与《民法典》合同编第564条第

1款明确规定了解除权的行使期限。该期限首先可以由法律规

定，其次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由当事人约定。解除权为形成

权，须通过意思表示行使，是单方、须受领的意思表示，适用

解除意思表示规则[1]。法律之所以规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正

是由于其形成权的性质。其行使不需要相对人的同意，只需解

除权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消解合同[2]210。由此可见，形

成权的效力过于强大，使得形成权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处于不确

定的状态，需要赋予解除权一个确定的行使期限，有利于及早

确定违约行为发生后的合同关系；反之，若允许解除权人无期

限规定地随意行使解除权，动辄解除现有合同关系，不仅与契

约严守之法律原则相违背，亦不符合公平正义之要求。

（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性质

关于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性质，主要有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

两种观点。

从比较法的视野进行观察，《德国民法典》第313条第3

款、第321条第2款、第323条、第324条、第326条第5款等赋予

了当事人以解除权。由于《德国民法典》第194条将消灭时效

的可能性限于请求权，作为形成权的解除权不能罹于时效。为

维护解除权相对人的利益必须保证法定解除权不能没有时间限

制地可以行使。因此，《德国民法典》第218条第1款通过以给

付请求权或继续履行请求权的消灭时效为标准来代替，解决了

这个问题[3]。德国法上，其间接地采用了诉讼时效制度，即当

事人请求给付的权利或者继续履行的权利过了诉讼时效的话，

则不能行使解除权。

从文义解释和法条规范意旨的角度探寻，我国合同解除权

的行使期限性质应为除斥期间而不是诉讼时效。法条清晰地表

述了在法定或者约定的期间内不行权的，则不能够再行使。如

果该期间的性质是诉讼时效的话，那么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会

发生什么法律效果呢？假设甲享有一项法定解除权，在约定的

期限内未行使，后甲向乙主张行使该解除权。在诉讼时效的制

度下，乙只能主张解除权行使期限经过的抗辩权。当然，如果

乙不主张该抗辩权的话，甲仍能够解除合同，这显然与法条的

规范意旨相违背。在行使期限经过之后，解除权就当然地彻底

地消灭。解除权人不再拥有该解除权，更谈不上主张解除。如

果采诉讼时效的制度设计，则期限经过之后，解除权人本身的

解除权不会消灭。诉讼时效经过之后的法效果是相对人处产生

了可以对抗原权利人的抗辩权。相比之下，对于不享有解除权

一方的保护显得过于薄弱。前文已经明确解除权的性质为形成

权。立法者选择了“该权利消灭”的表述，从而也就阻却了适

用诉讼时效制度的可能性，值得赞同。

解除权行使期限的除斥期间性质在现行司法解释中有所表

现。2020年12月23日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商

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1条第2款规定：对方当事人

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

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除商品房买卖之外的场合，可以类

推适用解释。理由在于，解除权与撤销权等形成权除斥期间相

同，符合相似的事物相同处理的概念[2]211。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法院在具体案件的裁判过程中采除

斥期间思路。在萧仲伟、夏苏云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中，法院

认为，解除权作为形成权，法律明确规定了除斥期间，即权利

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解除权利，其权利即被除斥①。“期间

经过后即发生解除权消灭的法律后果。②”

二、解除权行使之合理期限

（一）比较法的规定

《德国民法典》第350条规定：未就合同所定解除权的行

使约定某一期间的，另一方可以就该项解除权的行使向解除权

人指定适当期间。不在期间届满前表示解除的，该项解除权消

灭[4]。该条虽未使用“催告”一词，但明确了非解除权人在未

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间时可以向解除权人指定适当期间。其规

范意旨与我国《合同法》和《民法典》的规定基本相同，甚至

更进一步，即一方可以直接指定期间而无需催告。

《日本民法典》第547条规定，解除权之行使，未定期限

者，相对人得对权利人定应行使权利之相当期间，如在其期间

之届满前，不为解除之通知时，解除权消灭[5]。该条与德国民

法第350条之规范一致。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57条之规范与《合同法》《民

法典》规范相类似。唯不同之处在于该条的相当期限可以由相

对人确定，而《合同法》与《民法典》只规定合理期限，至于

合理期限如何计算，长度为何，均未规范。

从上述比较法看，在未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时，德、日民

法均允许非解除权人自行指定适当期间，该期间经过，解除权

消灭。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增加了催告的规定。但是，这些

规范的正当性又在何处。如果从非解除权人的视角考虑，赋予

其确定适当期间的权利在于避免自身的权利义务处于不确定的

状态。然而从契约严守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出发，假设甲对乙享

有合同解除权，无法定和约定的行使期间。按照德、日民法之

规定，乙对甲说：“你对我拥有的合同解除权无具体行使的期

间，现在我给你指定一个适当期间。你要是在期间内不解除的

话，你的解除权就消灭了。”按照台湾地区“民法”之规定，

乙对甲说：“你对我拥有的合同解除权无具体行使的期限，现

在我给你定了一个相当期限，你在这个期限内要不要解除，过

了这个期限，你的解除权就消灭了。”按照我国现行《合同

法》和《民法典》的规定，乙对甲说：“你对我拥有的合同解

除权没有具体行使之期限，你到底行不行使？或者你赶快行使

吧！”一般非解除权人大多是违约方，在违约的情况下，要由

违约方来催告非违约方是否解除合同，不符合情理[6]。解除权

乃是当事人享有之权利，其行使应由权利人决定，当然行使仍

需受到除斥期间的限制也不得滥用权利。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可

能不愿行使解除权，如果相对进行催告甚至是恶意进程催告，

在合理期限经过之后，解除权即消灭，对于有解除权的一方来

说较为不利。所以，即使在没有催告的情况下，解除权人逾期

不行使权利的，解除权仍然归于消灭，这正是解除权是形成权

性质的体现。而在司法实践中进行催告的情形也是很罕见的，

未进行催告的居多[7]。站在违约方的立场上考量，恐明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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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的一方也不会主动进行催告。因此，现行法与《民法典》

规定催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值得怀疑。

（二）合理期限

1.类推适用现行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合同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与其最相类似的是《民法

典》总则编第152条规定的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该权利属于形

成（诉）权无疑，同样受到除斥期间的限制[8]。第152条明确了

撤销权除斥期间最长为5年，最短为90日，督促撤销权人能够及

时行使权利，并且有利于法律关系的尽快确定，确保了当事人之

间的公平正义。值得关注的是，撤销权所要解决的是在意思表示

不真实、不自由情况下的合同效力问题。而合同解除权所要解决

的是通过解除合同使得当事人从现有合同关系中脱离出来，使得

法律关系趋于稳定，进一步促进当事人进行下一笔交易。撤销权

作为意思表示瑕疵排除的工具，其当事人之恶意相对来说要大于

非解除权人之恶意，尤其是在欺诈、胁迫的情形中。合同解除权

往往由当事人进行约定或者基于法定而产生，非解除权人一般来

说并无恶意或者恶意程度低于意思表示瑕疵中恶意。因此，按照

举重以明轻的解释原则，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有5年和1年之规定，

作为形成权的解除权不应低于1年的限制。

此外，《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1条第2款可以作为

类推适用的依据。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

期限的，且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

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院大多类推适用该司法解

释，或者将该解释作为说理的依据。如，根据同类问题，同样处

理的原则，原告于2015年9月30日前未移交约定的大屏及附属设

备，被告依约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解除权自该日发生，被告应

当于一年内行使该权利，其继续与联通新疆分公司履行协议，并

于2017年3月16日向原告发出解除通知，已超过要求解除合同的

合理期限③。又如，对于解除权合理期限的理解，合同法虽没有

详细规定，但解除权是形成权的一种，存在除斥期间，而我国法

律对大多数除斥期间规定的期限为一年④。

2.通过完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确定。

《民法典》虽然已经生效，但《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

释》关于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仍应当继续得到适用。一方

面是该解释是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这一重要合同的单独规定，

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基于司法实践的考

量，法院多以解释第11条第2款作为判决或者说理的依据，一

般认定解除权的除斥期间为1年。《民法典》第564条第2款相

较《合同法》第95条第2款而言，此款进步明显，意义重大，

但难谓完善。更加合理的表述应为：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

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

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自解除权事由发生

之日起五年内未行使的，解除权消灭[4]170。

三、解除权之行使方式

享有解除权并不意味着合同一定被解除，需解除权人通过

行使解除权方能达到解除之法律效果。虽有解除之原因，不当

然发生解除之效力，因解除权之行使，始发生契约之溯及的消

灭[9]548。

解除权之行使，应向他方当事人以意思表示为之（台民

第258条1项、日民第540条1项、德民第349条）。我国《合同

法》第96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

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民法典》第565条第1款之

规定亦同。从解除权为形成权的性质看，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独

立的意思表示即可使权利发生变动。因此，《民法典》之规范

较为合理，没有问题。在司法裁判中，法院根据是否发出解除

权通知判断合同有无被解除⑤。与《合同法》相比较，第564

条第1款具有巨大进步。该款增加了“通知载明债务人在一定

期限内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债务人在该期限内未履行

债务的，合同自通知载明的期限届满时解除”。从促进交易的

成立角度看，虽然解除权已经成立，但不妨给相对人一个宽限

期。如果在权利人给定的宽限期内非解除权人履行了合同，则

合同就不必走向解除。这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利无害，并不

一定动辄解除合同。这不仅能够维护交易稳定，更加能够交易

效率，减少成本。而且此宽限期不会使相对人有不安之虞，不

致使相对人蒙受不利益。

第564条第2款规定了“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

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

本送达对方时解除”。虽然法条表述当事人可以直接提起诉讼

或者仲裁主张解除合同，但这与可撤销合同的形成诉权以及基

于情事变更消解合同有异。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是当事人的行

为，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依职权径直解除合同，只可基于当

事人的请求而确认解除合同[2]212。在这里，真正使合同解除的

仍是解除权人的行为，并不是法院判决或者仲裁解除。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扮演着“通知人”的角色，即原本应由解除权人通

知而现在由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代为通知。

四、结语

《民法典》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较为合理，但

难谓完善。规定统一的解除权除斥期间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即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

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

权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

内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自解除权事由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未行

使的，解除权消灭”。而有关催告的规定不必再保留。解除权的

行使方式应通过通知行使，应无疑问。在直接起诉或者仲裁主张

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仍将此看作通知的特殊形式。解除权异议之

相关规范适用空间有限，且会给实践带来一定困扰。虽然《民法

典》已经实施，但仍需要作更进一步的解释。

注释：

①参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4民终581号判决

书。

②参见永兴县人民法院（2020）湘1023民初315号判决

书。

③参见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2017）新0106

民初1584号判决书。

④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新民再终

字第21号判决书。

⑤参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3641号判决

书、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终14972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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